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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５年森林防火命令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确保全

省无重大森林火灾的发生，根据《森林防火条例》发布如下命令： 

  一、２０１５年全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３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５日，其中４

月２０日至５月  ３１日为森林高火险期；秋季森林防火期为９月１５日至１
１月３０日，其中１０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为森林高火险期。 

  二、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实行

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单位领导负责制。各级森林

防火指挥机构和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森林、

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人承担其管理经营范围内的森林防火责任。 

  三、严格林区用火管制措施。森林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部

门批准，不得在林区野外用火。对在森林防火区内上坟烧纸和野外吸烟者，公

职人员一律开除公职；非公职人员一律从重给予经济处罚；对在场不予制止或

制止不力的领导干部一律给予行政处分；对引起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一

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强林区入山管理。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政府、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和

村社基层组织要严格实施森林防火巡护和入山检查，设置森林防火警示标志，

建立森林防火检查站，对进入其管理范围的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宣传，严控火源

入山。进入林区人员要自觉接受检查和教育，履行森林防火义务，遵守森林防

火规定。对妨碍森林防火检查和拒不执行森林防火规定的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各自然保护区、森林旅游景区及中俄、中朝边境等重点区域在高火险时段要对

进入林区人员实行全程管控。 

  五、强化预警响应措施。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与当地气象部门定期进行

火险形势会商，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各乡镇、林场等基层单位

要严格执行森林火险预警响应预案的规定，采取悬挂防火旗、设置森林防火警

示物等方法发布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和宣传媒体要向社会

公布和广泛宣传“１２１１９”森林火警电话，充分利用宣传单、禁火通告、

手机短信等形式关注森林防火，全面提高林区公民的森林防火意识。 

  六、做好森林火灾扑救准备。森林防火期内，地方森林消防队伍、森林部

队以及驻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等森林消防应急队伍要根据森林火险等



级，进入相应的预防和战备状态。要积极开展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培训和战术配

合演练，确保遇有火情能够按照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实施快速出动、重兵扑

救、迅速控制，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确保扑火人员的安全，特别是严

禁组织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

扑火。 

  七、实行森林火灾应急联动机制。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相关部

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森林防火联防制度。林区毗邻单位要签订联防

协议、制定联防处置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各乡镇、林场等

基层单位要实行区域联防、十户联防等制度。遇有紧急火情，要按照森林火灾

应急处置预案做好森林火灾扑救的有关工作。 

  八、加大依法治火力度。各级政府和森林防火相关单位要大力普及和宣传

森林防火法规和基本知识，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火。各级林业公安、检察、

法院机关要依法高效查处、审理森林火灾案件，严厉打击非法用火、故意纵火

和破坏森林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 

  九、做好森林防火值班工作。各级森林防火机构和责任单位在森林防火期

内要严格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各类森林防火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

尽职尽责。要严格执行热点核查规定，坚持有火必报、报扑同步，确保遇有火

情处置及时。对瞒报、谎报或者故意拖延报告森林火灾和存在玩忽职守、弄虚

作假、擅离岗位等行为的责任人要依法严肃查处。  

  十、本命令由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及村民基层组织、各基层林场、林业工作

站负责人向公众宣读，并广为宣传。 

    特此命令。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５日  

   


